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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6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 
 
 

  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大会， 

 回顾其 1991 年 5 月 3 日第 45/258 号、1992 年 12 月 23 日第 47/218 A 号、

1993 年 12 月 23 日第 48/226 A 号、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1 号、2002 年 6

月 27日第 56/293 号、2003 年 6月 18日第 57/318 号、2004 年 6月 18日第 58/298

号和 2005 年 4 月 13 日第 59/287 号决议,1994 年 7 月 8 日第 48/489 号、1994 年

12月 23日第 49/469号和 1995年 12月 23日第 50/473号决定以及大会其他相关

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经费筹措的报告、
1
 秘书长关于

2006年 7月 1日至2007年 6月 30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项下内部监督事

务厅所需资源的说明
2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3
 

 确认联合国必须有能力在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决议后迅速作出反应并迅速

部署维持和平行动，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在三十天内部署，复杂的维持和平行动

在九十天内部署， 

 又确认必须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有阶段，包括在清理和结束阶段,提供适当

支助， 

__________________ 

 
1
 A/60/681 和 Corr.1 和 Add.1 及 A/60/727。 

 
2
 A/60/898。 

 
3
 A/60/807 和 A/6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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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支助账户的经费数额应与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数目、规模和复杂

性大致相应，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经费筹措的报告
1
 和秘书长

关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项下内部

监督事务厅所需资源的说明；
2
 

 2. 重申维持和平行动需要有成效和有效率的行政和财政管理，敦促秘书长

继续查明哪些措施可提高支助账户的成效和效率； 

 3. 又重申需要有适当的经费来支助维持和平行动，但在提出支助账户预算

时需要为所要求的经费提出充分理由； 

 4. 请秘书长确保2005年6月22日第59/296号、2006年6月___日第60/__

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的相关规定得到充分执行； 

 5.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相关报告
3
 所载的结论和建议，但以符

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6. 决定设置下列员额： 

 (a) 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行动厅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小组高级政治事

务干事(P-5)； 

 (b) 维持和平行动部维持和平最佳做法科政策协调员(P-4)； 

 (c) 第五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处事务干事(P-3)； 

 (d) 为维持和平行动部驻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维持和平能力提供支助的信息/

通讯专家(P-3)； 

 (e) 为维持和平行动部驻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维持和平能力提供支助的行政/

财务分析员(P-3)； 

 7. 又决定核准在维持和平行动部设置综合训练处处长员额(D-1)，并请秘

书长评价该员额的职能并在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支助

账户预算中就此提出报告； 

 8. 还决定核准在维持和平行动部设置运输和调度处处长员额(D-1)，其经

费由裁撤现有一个 P-4 员额筹措，所需经费缺额由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支助账户核定经费筹措； 

 9. 决定核准在维持和平行动部设置环境工程师员额(P-3)，并请秘书长在

2007年 7月 1日至2008年 6月 30日财政期间支助账户预算中重新说明该员额所

需资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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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决定不核准在安全和安保部设置安保协调干事员额(P-4)，并请秘书长

在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支助账户预算中重新说明该员

额所需资源的理由； 

 11. 决定核准在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为维持和平

行动部非洲维持和平能力、内部监督事务厅、采购处、秘书处管理事务部总部合

同委员会、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和维持和平行动部与采购有关的职能以及维持和平

行动部的行为和纪律能力拨款一般临时助理人员经费 23 265 700 美元和非员额

经费 4 417 900 美元； 

 12. 决定不核准顾问费用 154 200 美元； 

 13. 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请求，
4
 请秘书长铭记大会第

59/296 号决议第四节第 5 段的规定，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5
 并与内部监督事

务厅密切协商，对支助账户的演变进行综合分析，与审计委员会分享这一分析，

并就此在支助账户下一拟议预算中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续会第二部分提出报

告； 

 14. 重申大会 1999 年 4 月 7 日第 53/221 号决议第八节、2001 年 6 月 14 日

第 55/258 号决议第九节、2003 年 4 月 15 日第 57/305 号决议第五节和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6 号决议第十一节的规定； 

 15. 关切地注意到近年来在为支助账户增设员额划拨经费的同时为顾问划

拨的经费也在持续增加，铭记需划拨经费以提高工作质量、管理效率和工作人员

技能等； 

 16. 请秘书长在今后支助账户预算中请拨顾问资源时列入请拨资源与前五

个财政年度核定资源比较的趋势分析，并提供补充资料充分说明各项顾问事务的

理由，包括本组织无法提供这一专长的原因； 

 17. 又请秘书长委托内部监督事务厅在也考虑到每个维持和平行动的风险

和复杂性的情况下，改进驻地审计员的分配方法，并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18. 还请秘书长在适当框架内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为支助非洲联盟

能力建设所作的努力，同时考虑到联合国及其基金、方案、机构和所有外部伙伴

所提供的职能和贡献，包括为避免重复和重叠所作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 A/60/807。 

 
5
 见 A/5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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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请秘书长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在人力资源管理范围内详细说明高

级审查小组
6
 与拟议设立的维持和平行动部高级领导审查小组之间的关系； 

 20. 决定在 2006 年 7月 1日至 2007 年 6月 30 日财政期间维持经 1996 年第

50/221 B 号决议第 3 段核准、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本财政期间

使用的支助账户经费筹措机制； 

 21. 重申秘书长需要确保严格按照大会关于这一事项的相关决议和决定以

及相关规则和程序向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实地特派团下发权力；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的财务执行情况报告 

 22.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的财务执行情况报告；
7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预算估计数 

 23. 核准支助账户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

经费 183 187 000 美元，其中包括 734 个延续临时员额和 56 个新设临时员额及

其有关员额和非员额所需经费； 

预算估计数的筹措 

 24. 决定按下列方式筹措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2006年 7月 1日至 2007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经费： 

 (a)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未支配余额 3 584 800 美元和其他收入

2 121 900 美元，将用作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的部

分资源； 

 (b)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政期间超过维持和平准备基金核定数额的

15 804 000 美元，将用作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所需的

部分资源； 

 (c) 所缺的 161 676 300 美元，将在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财政期间各现行维持和平行动预算中按比例分摊； 

 (d)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净额估计数 18 186 100 美元，即 2006 年 7 月 1 日

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财政期间的 18 804 200 美元减去 2005 年 6 月 30 日终了财

政期间的减少额 618 100 美元，将在各现行维持和平行动预算中按比例分摊，用

作部分抵消上文(c)分段所述缺额。 

__________________ 

 
6
 小组职权范围见 ST/SGB/2005/4 号秘书长公告。 

 
7
 A/60/681 和 Corr.1 及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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